关于组织人事处在南校区集中办公时间的
通           知

各处、室、系、部：

为了方便南校区教职工办理有关人事业务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我处决定在南校区集中办公时间为星期二上午，星期四下午。凡在南校区工作的教职工有关人事业务可在此段时间办理，联系电话：6422405；平时人事业务联系：8361136（处办公室） 13034837108（曾述华）；13548812206（封权初）；13037382966（李细珍）；13873848211（李新红）。
组织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9月13日

关于我院参加工伤保险的报告

院领导：

根据《湖南省实施﹤工伤保险条例﹥办法》（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5号）和《娄底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》（娄底市人民政府令第17号）精神，娄底市工伤保险管理处领导又亲自来学院指导催办，我处拟同意学院在职教职工参加工伤保险，我院的初次缴费费率为教职工工资总额的0.5%，即每月缴纳工伤保险费为5000元左右，请领导审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人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．9．13
